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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我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犯罪人数与全国总人口数的统计数
据分析可知，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微观层面

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以商标权犯罪和著作权犯罪为主，被害人、行为人具有区

别于一般犯罪的特征，除《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规定的罪名以外还有其他

罪名所包含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上主要存在

如下问题：一是刑法与知识产权立法言人人殊，难以协调；二是行政处罚被奉为

圭臬，刑罚效果弱化；三是司法与民众难以对接，自诉渠道威无所施。对此，我

们应以罪刑均衡原则破解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设置；应采取打防并举、宽严相

济的知识产权执法模式；应增强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知识产权司法

的专业性与可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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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进入法制化轨道。在电商蓬勃发

展的今天，网络成为销假的主要媒介之一，知识

产权犯罪很大一部分是以网络销假的形式进行

的。《刑法修正案（九）》（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扩大了

网络销假行为的处罚范围，加大了对知识产权

犯罪的处罚力度，对知识产权犯罪的预防起到

了制度保障作用。针对知识产权犯罪，现有研

究多着眼于论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抑或解读刑

事政策，而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实为鲜见。

本文拟运用实证方法从源头探究知识产权犯罪

的原因、特点，以期更全面、多角度地提出预防

和治理对策。

　　一、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

１．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沿革

在我国，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先行，刑法在此

基础上使之臻于完善。《著作权法》于１９９０年

通过，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修改；《商标法》于

１９８２年颁布，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３年三次修

改；《专利法》于１９８４年颁布，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

和 ２００８年三次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１９９３年通过。１９７９年《刑法》只规定了假冒商

标罪。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

定》增设了两个罪名：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１９８４年《专利法》中出现了附属刑法规

范，其第６３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１２７条的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２１６条设立了

假冒专利罪。１９９４年《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

犯罪的决定》系单行刑法，新设侵犯著作权罪

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１９９７年《刑法》将单行

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纳入，又增设了侵犯商业

秘密罪，形成了今天的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法

律体系。该体系所认定的知识产权犯罪囊括著

作权犯罪、专利权犯罪、商标权犯罪、侵犯商业

秘密犯罪四个领域，另外涉及非法经营罪、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两个罪名。《刑法修正案

（九）》扩大了网络销假行为的处罚范围，增设

的第２８７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的预备行为可被处罚；增设的第

２８７条之二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的帮助行为可被处罚。

２．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发展趋势

笔者通过对我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

犯罪人数与全国总人口数的分析，计算出全国

知识产权犯罪率（见表１）。由表１可知，我国

知识产权犯罪率除在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３年有所降

低外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２０１２年，案件

数量达１２７９４件，同比增长 ９５２０％，是 ２００５

年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量的近３倍。知识产权

犯罪率在２０１３年虽有所降低，但２０１４年重新

呈上升趋势。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呈现上

升趋势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其一，伴随着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价值日益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全国知识产权犯罪统计表［１］

年份 人口／万人
知识产权犯罪

人数／人

知识产权

犯罪率／人／万人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７５６ ５３３６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３５０８ ０．０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１２９ ４３２８ ０．０３３
２００８ １３２８０２ ５３８８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４５０ ５８３６ ０．０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３４０９１ ６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２０１１ １３４７３５ ７９５０ ０．０５９
２０１２ １３５４０４ １５５１８ ０．１１５
２０１３ １３６０７２ １３４２４ ０．０９９
２０１４ １３６７８２ １３９０４ 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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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我国在知识产权市场上的消费力惊人。

例如，２００７年，微软中文版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ｖｉｓｔａ专

利在我国的售价是２１００人民币，在美国的价

格是２００美元（折合１４００人民币），同年，我国

的计算机销售量是１３００万台［２］。知识产权作

为无形的资产，带来的经济利润巨大，因此一些

人认为，知识产权犯罪所获的利润有时甚至比

贩毒还高。巨大的犯罪收益是知识产权犯罪频

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降低追诉数额标准后，犯罪门槛下

降。从１９９８年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到２００１年的

《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和２００４

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到２００７年的《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标

准一降再降。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０日，美国向 ＷＴＯ

提出针对中国的申诉，主张中国追究盗版者刑

事责任门槛过高，认为发生在中国的具有商业

规模的商标假冒和著作权盗版行为无法被追究

责任，故而违反ＴＲＩＰＳ协定第６１条的规定。美

国的该主张虽未得到专家组的支持，但在２０１１

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我国将知识产权犯罪的

打击面进一步延展：不仅将未达到销售数额的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销售他人非法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行为认定为以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定罪处罚，同时将“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认定为犯罪，

事实上扩大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范

围。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犯罪率的大幅上升，与司

法解释对知识产权犯罪处罚范围的扩大有关。

其三，贫富差距导致经济犯罪高发。我国

的基尼系数多年维持在０．４５以上，贫富差距多

年突破“警戒线”（０．４为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

警戒线）。就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

的绝对差额而言，２０１１年是 １９８０年的 ４７６５

倍［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因社会失衡而导致经

济犯罪的发生。紧张理论认为，当人类在目标

与手段之间的分裂加剧导致其认为只能通过非

法渠道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会违反社会的法律、

规范和规则［４］。在悬殊的贫富差距之下处于底

层的群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实施犯

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致使侵犯著作权、假冒商

标作为成本小、收益大的获利手段被大量运用，

这也是导致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

素之一。

其四，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较

短，知识产权权利保护意识尚未扎根，公众对其

违法性认知程度明显不如传统自然法［５］，对知

识产权欠缺保护意识，在不知法的情况下盲目

犯罪的情形不占少数。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发展历史远远短于西方：１４７４年威尼斯第一

次以法规的形式对专利予以保护，１７０９年英国

《安娜女王法令》是第一部保护作者权利的法

律，１８０３年法国颁布了保护商标权的法律。而

在我国，１９９０的《著作权法》是我国第一部真正

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６］２６，与国外知识产权立法

在时间上相差数百年，发展至今也不过３０多

年。在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观念尚未普及，是

导致知识产权犯罪高发的原因之一。

　　二、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征

以上主要分析了知识产权犯罪在走势上的

总体特点，下面将着眼于微观层面，立足于我国

《刑法》规定，剖析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适用，

以及从被害人特征角度解读知识产权犯罪的

特征。

１．以侵犯商标权犯罪与著作权犯罪为主

笔者在对《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罪

名内部适用分析的基础上，统计２０１４年以《刑

·０６·



陈文昊：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状及治理对策

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的罪名提起公诉的

案件中适用各罪名的案件数量（见表２），并将

案件划分为侵犯著作权犯罪、侵犯专利权犯罪、

侵犯商标权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四类罪名，

各类案件数量见表３。由表２、表３可知，就罪

名类别而言，在以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罪名提

起公诉的案件中，以侵犯商标权犯罪为主（占

８４８７％），侵犯著作权犯罪其次（占１４．３８％），

而侵犯专利权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所占比

例很小，分别为０．７２％和０．０２％。就单个罪名

而言，假冒注册商标罪比例最高，占３９．８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次之，占３７．２９％。

表２　２０１４年全国以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罪名
起诉案件中各罪名适用统计表［１］

罪名 案件数／件 比例／％
侵犯商业秘密罪 ３７ ０．７３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１２ ０．２４
侵犯著作权罪 ７２２ １４．１５
假冒专利罪 １ ０．０２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罪
３９７ ７．７８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１９０３ ３７．２９
假冒注册商标罪 ２０３１ ３９．８０

总计 ５１０３ １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４年全国以《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
罪名起诉案件中四类罪名适用统计表［１］

罪名类别 案件数／件 比例／％
侵犯商业秘密罪 ３７ ０．７２
侵犯著作权罪 ７３４ １４．３８
侵犯专利权罪 １ ０．０２
侵犯商标权罪 ４３３１ ８４．８７

总计 ５１０３ １００

笔者认为，专利权的低犯罪率不是由于专

利权致害行为较少，而是因为刑法对侵犯专利

权行为的入罪门槛设置过高。根据我国《专利

法》，专利权侵权包括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

诺销售、进口、使用特定专利的行为，还包括假

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的行为，而《刑法》只将

假冒专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现实中，未经

同意使用他人专利的行为和冒充专利的行为在

数量上蔚为可观，然而两者均未被《刑法》规定

为犯罪。据统计，２０１４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知识产权专利管理机关受理专利侵权纠纷

７６７１件［７］，构成专利权犯罪的却只有１件［１］。

相比我国，国外对专利权的保护更周延。很多

国家在专利法中规定专利侵权的刑事责任，如

日本《特许法》第１９６条，德国《专利法》第４９

条。ＷＩＰＯ为发展中国家起草的《专利法示范

法》第１６４条也规定：任何明知某行为构成专利

侵权而为之者，即构成违法，应处以罚金或监

禁，或二者并处［８］。

２．被害人、行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犯罪人

的特征

被害人对犯罪的作用不容忽视。德国犯罪

学家汉斯·冯·亨悌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

被害人决定并塑造了罪犯。德国学者霍勒也曾

指出，在一些案件中，犯罪行为部分应归责于被

害人。［９］以色列犯罪学家门德尔松也强调被害

人在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并创设了“刑事伙伴”

概念，大大推动了被害人教义学的发展。事实

上，犯罪不完全是一方加害于对方、被害人完全

被害的简单模式，而是行为人与被害人间互动、

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１０］，即所谓互动理

论［１１］。正如有学者所言，犯罪原因、犯罪及犯

罪人是互动理论的基本模型［１２］，三者相互依

托、相互影响，在犯罪的全过程中，总是处于一

种动态关系［１３］。

就知识产权犯罪而言，研究表明，一半以上

的知识产权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

系。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同属一行业、属于关

联行业、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形分别占知识产权

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８．３％、１５．２％和１０．９％。［１４］

在知识产权犯罪中，被害人往往缺乏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例如，被害人在作品、专利发表或公

开前给犯罪人提供了犯罪契机。另外，在发现

权利被侵害后，往往由于被害人未能及时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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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告导致取证困难，甚至使得犯罪人逍遥

法外。

在知识产权犯罪中，被害人地位被动、举证

困难、受害严重，究其原因，第一，知识产权犯罪

不同于针对物权的有形犯罪，是一种对无形权

利的未经许可的侵害［６］１１３，因此，知识产权犯罪

往往难以为被害人及时发现，被害人地位被动。

第二，知识产权的对象具有无限再现性，因此跨

地区、跨国性的侵害频发，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

往往相分离［１５］，被害人举证困难。第三，实施

知识产权犯罪的手段更为隐蔽，以互联网、电子

平台作为犯罪工具大大提高了追诉难度。第

四，知识产权犯罪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具有不对

称性［１５］，在一起知识产权犯罪中，由于知识产

权的自身特点，可能存在多名加害人或多名受

害人的情况。例如，１９９４年的“宝丽金唱片公

司等诉许华乐非法复制、发行其录音制品著作

权侵权案”中出现了２３名原告［１６］，被害人总体

损失巨大。

从行为人角度看，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所

占比例相较于其他群体犯罪更多。实证研究表

明，知识产权犯罪人中厂长、经理占３２．６％，技

术人员占８．７％，而无业人员仅占２．２％，工人

仅占４．３％［１４］。知识产权犯罪不同于暴力犯罪

与普通财产犯罪，需要行为人有一定的知识水

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犯罪需要借

助网络，因而要求犯罪群体掌握一定的网络技

术。基于网络犯罪猖獗，２０１１年的《关于办理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响应此需求，专门规范了通过信息网络传

播侵权作品的行为，严厉打击通过网络信息传

播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而《刑法修正案（九）》

则通过对网络环境的规制进一步打击了知识产

权犯罪。

随着网络的普及，知识产权犯罪还具有从

共同犯罪转向个人犯罪的特征。笔者统计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与犯罪人

数（见表４），并计算出同年份的犯罪人数与案

件数之比，即平均每案犯罪人数。由表４可知，

自２００８年达到峰值以来，知识产权犯罪平均每

案的犯罪人数在逐年下降（除去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２年下降幅度最大，２０１３年略有上升后

２０１４年再呈降低趋势。究其原因，传统的侵犯

知识产权罪常常伴随共犯形态［１７］，例如，制造、

传播、销售行为以产业链形式出现，这是缘于知

识产权犯罪的技术性要求，难以由个人实施所

导致的。但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环境中的

信息数据代替物质载体，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完全可以依赖网络而独立存在。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数与
犯罪人数统计表［１］

年份 案件／件 犯罪人数／人
平均每案人数／
（人·件 －１）

２００５ ３５２９ ５３３６ １．５１２
２００６ ２２７７ ３５０８ １．５４１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４ ４３２８ １．６１３
２００８ ３３２６ ５３８８ １．６２０
２００９ ３６６０ ５８３６ １．５９５
２０１０ ３９４２ ６００１ １．５２２
２０１１ ５５０４ ７９５０ １．４４４
２０１２ １２７９４ １５５１８ １．２１３
２０１３ ９２１２ １３４２４ １．４５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８０３ １３９０４ １．２８７

３．除《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规定的

罪名以外，其他罪名也包含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由于司法解释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

法出版物的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加以调

整，因而非法经营罪中可能包括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同时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也可能包含

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笔者统计了２０１４年我

国知识产权犯罪一审认定的罪名情况，结果见

表５。

由表５可知，虽然适用《刑法》侵犯知识产

权罪一节罪名起诉的案件比例占４７．２４％，但

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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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仍占很大比例，分别占１５．３９％、３５．６９％。

笔者认为，应当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全部归

入《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中的罪名加以

调整。事实上，２０１１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

条已经明确规定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

的不以非法经营罪认定，而是以《刑法》侵犯知

识产权罪一节中的罪名加以认定。但将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情况在司法实

践中仍存在。

表５　２０１４年全国涉及知识产权犯罪

罪名适用统计表

罪名 案件数量／件 比例／％
非法经营罪 １６６３ １５．３９％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３８５６ ３５．６９％
《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罪名 ５１０３ ４７．２４％

其他 １８１ １．６８％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立

法模式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结合型三种。分散

型立法模式是在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规定刑事

处罚，即附属刑法，而在刑典中没有此项规定。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采用此模式，

如美国《版权法》第５０６条、英国《著作权法》第

１０７条、意大利《版权法》第１７１～１７４条、日本

《著作权法》第１１９～１２４条。集中型立法模式

是将所有知识产权犯罪纳入刑法典调整，如

《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１８７条、１８８条的

规定。结合型立法模式是在刑法与知识产权法

中均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如法国即采用

了该立法模式。中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模式采

用的是集中型。笔者认为，可将《刑法》侵犯知

识产权罪一节作为特别法，在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与非法经营罪或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发生竞

合时，适用《刑法》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的罪名

为妥。

　　三、知识产权犯罪治理中的问题

根据上文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知识

产权犯罪治理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１．刑法与知识产权立法言人人殊，难以协调

中国采用的是二元违法体系［１８］，民事、行

政领域的违法不等同于刑事领域的违法。这就

要求妥善处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关系。民

事领域不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成立刑事

领域的犯罪。刑事犯罪是“二次”的违法行为，

必须以民事领域的违法为前提。即便如此，在

民事领域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不必然成

立刑事领域的犯罪。刑法具有谦抑性的特征，

不应当将所有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在将

民事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规范时必须考虑刑事与

民事之间证明程度的差异。刑事诉讼采用“排

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采用“最大

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对知识产权犯罪与其

对应侵权行为的认定中存在差别，在认定时需

持谨慎态度。具体而言，《刑法》中侵犯知识产

权罪名与其对应的民事侵权行为存在以下差

异。一是在著作权方面，侵犯作者复制、发行、

表演、放映、广播、汇编、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行为

构成侵权，而只有侵犯作者复制、发行权的行为

构成犯罪。２０１１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事实上已

将侵犯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

以司法解释拟制罪名的做法存疑。而在邻接权

方面，只有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的录

音录像的行为才构成犯罪。二是在专利权领

域，未经许可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使用

特定专利的行为、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的

行为均构成侵权，但只将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规定为犯罪。三是在商标权领域，侵权与犯罪

立法方面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

相同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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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可能造成混淆”即成立侵

权，而只有“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商标”的行为才构成犯罪。立法将“相

似商品”或“相似商标”的情形排除在《刑法》以

外，但２０１１年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５条、第６条

实际上将“在相同相似商品上使用相同相似商

标”的情形一并纳入《刑法》调整，扩大了刑事

处罚范围。其次，反向假冒属于侵权行为，但不

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入罪范围过窄。美国《专利法》第５０６条规定，

任何人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是为了商业利益或私

人赚钱的均构成犯罪；日本《著作权法》第１１９

条将侵犯著作人人格权、著作权、出版权或著作

邻接权的行为均规定为犯罪。相比而言，我国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过于粗疏，法网不严，难

以衔接。

２．行政处罚被奉为圭臬，刑罚效果弱化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往往与侵权案件、行政

处罚案件交错，加之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不一、规

定不严，常常出现“刑、罚不分、以罚代刑”从而

放纵犯罪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行政处

罚措施的滥用削弱了刑法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１９］。

显然，刑罚和行政处罚是公法责任实现体

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２０］。刑罚、行

政处罚作为公法责任实现的两大支柱，在多元

化的责任实现机制中易于发生交叉。在劳动教

养已经被废除的背景下，收容教育、收容教养、

强制医疗、强制戒毒等依然与刑罚并存，由此引

发了行政处罚与刑罚如何衔接的问题。一般认

为，刑罚以社会危害性作为责任实现的依据，而

行政处罚以行为人的人格表征为关注核心，并

以行为人主观恶性作为责任实现的基础。可

见，如何实现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和融合，是

当下刑事法律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显然，因

行政处罚带来的收益而过度使用它，并不利于

刑罚效果的实现。此外，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发

案多、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和案件事实复杂，需

要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执法能力。

３．司法与民众难以对接，自诉渠道威无所施

司法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然

而在知识产权领域，这道防线问题颇多。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０条虽将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作为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但这是

考虑到一个方面，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发生后

往往由被害人最先发现，可以及时寻求救济。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犯罪手段隐蔽、取证困难，

有必要介入公权加以规制。然而，知识产权犯

罪的公诉与自诉途径在现实中均存在问题。

作为自诉案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可由被

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我国鲜有

知识产权被害人自诉并使得行为人被追诉的案

例。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程序法对此类犯罪

的诉讼标准规定过高，诉讼程序规定过严，造成

被害人因证据不足、难以达到立案标准而放弃

诉讼的情形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被害人在遭受

侵害后由于权利意识薄弱不能及时寻求救济，

而公诉机关又难以及时发现而提起公诉，从而

导致犯罪人逃脱法律制裁。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跨刑事、民事、行

政三大领域，需要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水

平，因此，将知识产权案件在各法院中分散审理

的做法不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

释的规定，知识产权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但２０１０年的《关于调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通知》将部分知识

产权案件下放至基层法院，笔者认为此举并不

合适。除此以外，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稀缺，尤

其是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对参与的陪审员竞没

有任何特殊要求，很可能导致案件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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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知识产权犯罪的治理对策

通过以上针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流弊分析，

笔者提出以下治理对策与建议。

１．以罪刑均衡原则破解知识产权犯罪的立

法设置

如上文所述，我国现行刑法对知识产权犯

罪的规定有颇多疏漏，法网不严。针对与知识

产权法的不衔接，是否增设非法实施他人专利

罪、冒充专利罪、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著作权

领域其他侵犯邻接权等罪名不可一概而论，需

要结合具体情形考察刑法的谦抑性特征、罪与

刑的均衡与证明程度的差异。

在刑罚方面，首先，可以考虑加大罚金刑与

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目前，我国只规定了对知

识产权犯罪并处罚金，并未规定没收财产刑的

并用，惩罚力度不够。有学者认为，惩治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应以罚金刑为主、以自由刑为

辅［２１］，笔者认为该提议具有一定合理性，可逐

步扩大财产刑的适用比例。其次，还有学者主

张在惩罚知识产权犯罪中增设资格刑［２２］，事实

上，《刑法修正案（九）》在第３７条新增职业禁

止制度：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

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

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

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３～５年。这使得对知

识产权犯罪科以资格刑成为可能。最后，刑罚

位阶不明显也是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如商

业秘密罪中的数种行为危害程度相差甚远，将

其规定于同一条款、适用同一法定刑显然不妥，

可以考虑拆分为不同罪名分别设定法定刑。

２．采取打防并举、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执

法模式

首先，在治理上应区别情形分别处理。如

前文所述，知识产权犯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仅以北京为例，２０１４年北京市法院系统受理知

识产权案件数量约占全国两成［２３］。这就要求

在治理上应区别情形分别处理，在知识产权犯

罪的高发地区打防并举，重在惩治［５］；而在知识

产权犯罪并不严重的地区着重预防，加强监管。

其次，严格执法，避免运动式执法。我国软

件市场存在的“愈盗愈打、愈打愈盗”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过当的行政执法与经济发展水平

不协调。笔者认为，与其严而不厉，不如落实执

法更具实效。对软件最终用户的处罚，是以法

责众的结果［５］，导致在我国行政领域对知识产

权的立法保护水平虽能与美国媲美，但在具体

执法上难以落实。

再次，禁止侵权人终身进入特定行业。在

美国专利侵权的判例传统中，法院有权发布永

久禁止令，侵权人终身禁入特定行业，以防止其

再次实施侵权行为。该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当

然，国外制度在我国的移植取决于我国知识产

权部门法的修改，或由解释加以规定［１５］。《刑

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职业禁止制度可谓走出

了第一步。

最后，通过网络等高技术手段侵犯知识产

权的行为与日俱增，必须强化专业的技术和管

理防范。技术防范是指通过防火墙、信息加密、

身份验证、网络防毒等网络技术构筑第一层防

线加以防范［２４］；管理防范是针对技术秘密而

言，避免外网连接、外部接触，以降低被侵害的

可能性。《刑法修正案（九）》在这点上先行一

步，加大了网络犯罪规制，具有重要意义。

３．增强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强化知

识产权司法的专业性与可对话性

知识产权犯罪中的行为人与被害人具有

较强互动性，增强被害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实

有必要。知识产权权利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单

位或法人，因此，应当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管

理制度，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日常科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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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范畴。如，由专业人员进行档案管理，对

知识产权的使用、投入市场和废次品销毁等环

节进行严格监管。再如，根据前述分析，知识

产权犯罪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存在特

定关系，这就要求事前对知识产权归属加以明

确，如企业与员工之间应当签订知识产权保护

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在

被害人方面加强预防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知

识产权犯罪。

鉴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建立知识产

权法院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美国、德国

已设有专门处理知识产权诉讼的法院，日本也

在东京高等法院内专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

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标

志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犯罪预防的专业化，在知

识产权司法体系的完善上迈出了一大步。

除此之外，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上的新

问题，各国均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２００２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设立网络犯罪部，以应对网络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问题；２００８年国际刑警组织

建成国际知识产权犯罪信息数据库，以应对国

际性的知识产权犯罪问题［２５］。以上做法，我国

均可考虑吸收借鉴。

　　五、结语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率逐年攀升，案件繁冗、

涉及人多、影响广泛，且相比其他犯罪特点显

著，特别是由于被害人本身防范意识薄弱而诱

发犯罪较多。我国在知识产权犯罪治理方面存

在问题颇多，如在立法上罪刑不均、在执法上朝

三暮四，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我国尚

未扎根的情况下，刑法威无所施。因此，应以完

善立法为突破口，打防并举，严格落实，同时强

化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只有将成文法的

完善与落实、社会实效的衡量与法律宽严相济

的考虑相结合，才能实现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有

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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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例如，借助微博、微信等渠道，推动榜样“微分

享”“微晒片”等活动，开发核心价值观“微行

动”“微评比”等功能，积极打造榜样认同的移

动网络阵地，建设榜样文化的网络平台；继续发

挥优秀校园人物评比、宣传、学习等传统活动的

积极功能，引领榜样文化的价值取向等，并实现

网上网下的优势互补。

三是应大力搭建社区实践平台，在现实社

会生活中锻造对榜样的行为认同。我国著名教

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指出：认

知和行为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用实践来填平。

服务社会不仅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付诸践行的重要场所。

从国外高校相关经验看，将学生走进社区、开展

调研、志愿服务的情况纳入教育培养体系和考

评体系，有利于人才培养、高校发展和社会进

步。当前，我国正值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快速

推进期，这既为社会对于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

扩大提供了可能，也为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

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现实生活场所。通过在现实

生活空间中的实践，可以锻造大学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判断，加深其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体验和信念，强化其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习惯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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